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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為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對車輛管理所採行之措施 

為撙節購車，減少耗油及廢氣排放，行政院規定除部會首長、

副首長、次於部會首長座車及特殊用途車輛外，其餘公務車輛均暫

緩購置或汰換。另為加強推動節能減碳政策，對於公務車輛之採購

及管理均已嚴格規定： 

一、各部會首長、副首長與次於部會首長新購之座車分別不得超過

2,400cc、2,000cc 及 1,800cc（原僅規範首長座車不得超過

3,000cc）。 

二、各機關新購及車齡 5 年內之車輛應採購或改裝油氣雙燃料車等

節能車輛；另中央各部會首長、副首長座車應選購油氣雙燃料

車、油電混合動力車或節能標章之車種。 

三、為撙節購車成本，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應在單價標準範圍內執

行，經費不得流入、流出，執行如有賸餘應予繳庫。 

四、各部會單位主管不再由公務車輛接送上下班。 

五、為期各機關加速檢討報廢老舊公務車輛，規定購置屆滿 16年以

上車輛，自 98年度起不得編列油料費。 

六、自 98 年度起，有關中小型公務汽車汽油耗用標準由每月每輛

189 公升調降為 151 公升，另新增油電混合動力車及油氣雙燃

車汽油耗用標準，預計汽油耗用量可大幅調降 2成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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